東海大學職工(含約聘)離職(含退休)手續單暨個資保密切結書
	敬啟者：

本人　　　　　　（姓名）係　　　　　　　　（單位）　　　　　　（職稱），任職至    年   月   日止，請協助辦理離校手續。本人已將執行業務所持有之個人資料
(包括紙本及儲存媒介物)辦理交接，未攜離使用，特此具結。

	1
	服務單位【主管簽名】
(Dept.)
	6
	會計室【主管簽名】

(Accounting Office)

	2
	上級單位(院處館室)【主管簽名】

(College)
	7
	勞作教育處【主管簽名】
(Office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3
	總務處營繕組【主管簽名】

(Construction & Maintenance Section of General Affairs)
	8
	人事室【主管簽名】(Personnel Office)
1. 服務證

	4
	總務處保管組【主管簽名】

(Property Management Section of General Affairs)
	
	2. 離職給與申請書、選擇書

【限編制內離職職員辦理】

	5
	圖資處讀者服務組【主管簽名】

(Circulation Divis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年     月     日


附註：一、離退人員至遲應於離退日起七日內完成離職手續，並將本單送交人事室。
      二、辦理離職手續請佐附離職簽呈；完成後始可申請核發離職(服務)證明書。
      三、符合申請宿舍補助金或離退職金者，於辦妥離職手續後核發。
      四、未依規定辦清離職手續者，依民事、刑事相關法律辦理。
      五、離職手續應注意事項詳見背頁。
職工(含約聘)辦理離職(含退休)手續應注意事項
一、服務單位(Dept.)：屬於學校但由個人經管之經費、財產、儀器設備、圖書、文件、鑰匙等項應點交歸還服務單位；屬於個人私人之物品應予清空，將研究室歸還服務單位。
二、上級單位(College)：督導下級單位執行離職人員之移交事項。
1. 三、總務處營繕組(Construction & Maintenance Section of General Affairs)：

2. 核退宿舍遷出戶天然氣工程裝置費：請攜帶使用人身份證和健保卡或本校教職員證及印章至欣中天然氣公司辦妥拆表並結清表上用度餘款後，再至營繕組辦理停用登記，營繕組依用戶實際使用月數及扣薪總額核算退費金額。
3. 水電費：請於遷出前一星期告知營繕組於遷出當日前往抄錶結清水電費。
四、總務處保管組(Property Management Section of General Affairs)：

1. 財產保管責任轉移
離職人員若為「財產管理人」或「財產使用人」，應於辦理離校手續前至保管組領取『財物移交清冊』，並辦理財產清點移交(接交人應於簽章前確實清點財產無誤)，經主管簽章後清冊送還保管組辦理手續。
2. 歸還借住之宿舍
請於預定歸還宿舍之三天前，先行辦理水電、割草及修繕材料費用之結算，再會同保管組檢查宿舍狀況，如有損壞需復原，復原後交還鑰匙。
五、圖書館讀者服務組(Circulation Divis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1. 請攜帶服務證入館。
2. 還清借書。
六、會計室(Accounting Office)：

1. 確認已辦清總務處相關單位之離校手續。
2. 確認經手之預支款或零用金已結清或已移轉他人。
七、人事室(Personnel Office)：
1. 繳交私校退撫會退休、離職、撫卹、資遣相關表件。
2. 收回服務證暨本單。
3. 服務證若有儲值，請洽本室辦理退費。
4. 服務證若遺失無法繳回，請填具切結書。
